
 
 

2022 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 

 

关于防范保险销售误导的风险提示 

 

近期，有消费者反映，某些保险销售人员为提高销售业绩，在保险产品销售过程

中，向消费者提供与实际不符或让人误解的信息，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存在套

路营销、诱导消费、强制搭售等问题，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此，中国银保监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 2022 年第 5 期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防范保险销售误导

行为。  

保险销售误导是指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保险销售人员在保险销售业务活动

中，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通过欺骗、隐瞒或者诱导的方式，对保险产品的情况

作引人误解的宣传或者说明的行为。 

销售误导行为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权利。 

表现一：隐瞒、混淆产品信息误导消费者。故意隐瞒保险产品属性，将具有相近

保险责任的产品进行混淆，或混淆保险产品和其他理财产品，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

比如以银行理财产品、银行存款、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其他金融产品的名义宣传销售

保险产品；或者使用保险产品的分红率、结算利率等比率性指标，与银行存款利率、

国债利率等其他金融产品收益率进行简单对比，给消费者造成误导，容易引发理赔争

议或退保纠纷。 

表现二：暗藏搭售误导消费者。在保险产品销售过程中，个别销售人员为提高销

售业绩，以折扣优惠、公司规定、核保政策为由，变相误导消费者盲目投保高保额产

品。也有部分网页、APP 操作页面，以默认勾选、强制勾选等方式捆绑搭售，强制要

求消费者购买非必要的产品或服务等，侵害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表现三：夸大保险责任或承诺保证收益误导消费者。在保险产品营销过程中，个

别销售人员介绍保险责任时断章取义、避重就轻，夸大保险责任范围，弱化保险责任

免除等关键信息。比如向投保人口头承诺“什么都能赔”，故意曲解保障范围误导消费

者，给消费者理赔埋下隐患；或在销售分红险、投资连结险、万能险等人身保险新型

产品时，存在只强调“高收益”而不展示不利信息、承诺保证收益等虚假宣传行为。 



针对保险销售误导行为，中国银保监会不断完善制度、强化监管力度，联动相关

单位齐抓共管，有力整治突破道德底线、漠视群众利益的行为。同时，中国银保监会

消保局提示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时，不盲目跟风、不随意委托、不轻信“代理

退保”“代理维权”，谨防销售误导风险。 

一、不盲目跟风，确认保险合同内容后再投保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订立的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产品所

提供的保障范围以合同条款中的保险责任为准，建议消费者根据自身保险需求，认真

了解拟购买保险产品的承保机构、保障范围、除外责任、保费、保险金赔偿或给付条

件等，选择最适合自己需求、风险承受能力和经济实力的保险产品。注意防范营销过

程中混淆、模糊、夸大保险责任等风险。此外，在投保时，无论是线下投保或是线上

投保，缴费前一定要仔细核对投保险种，在了解合同重要条款后再投保。 

二、不随意委托，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消费者在选择和购买保险产品时，不要随意委托他人办理投保，不要随意签字授

权，注意保管好重要证件、账号密码、验证码、人脸识别等个人信息，线上、线下投

保务必做到本人确认，谨慎对待签字、授权、付费等重要环节，确保自己了解所签署

或授权的协议内容。 

三、不轻信“代理退保”“代理维权”，选择合法合理途径维权 

如您对保险产品或服务有异议，或在购买保险过程中存在纠纷等，要注意保留相

应证据，及时向保险公司投诉，或向行业调解组织申请调解，必要时还可以根据合同

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通过正常渠道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不轻信“代理

维权”“代理退保”等虚假承诺，不参与违背合同约定、提供虚假信息、编造事实的不法

行为。 

 

文章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